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体育教学部购体育馆电子显示屏设备

采购项目

招标文件

项目名称：体育教学部购体育馆电子显示屏设备采购项目
招标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保处

2015年10月27日

招标文件
招标项目名称：体育教学部购体育馆电子显示屏设备采购项目
发标时间：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
一、    投标邀请

招标方式：
受用户委托和对采购项目的要求，本职能处室对体育教学部购体育馆电子显示设备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标。具体技术要求见附件。
兹邀请合格投标人以密封标书的形式前来投标，标书一式二份，用单独的信封密封，并在信封上标明投标单位及投标项目名称，为确保标书的时效性和可行性，以专人送达为宜。
1．              投标地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资保处物资供应中心（行政楼B108室）
2．              投标截止时间：2015年11月3日12：00，逾期收到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不予接受。
3．              开标时间和地点：2015年11月上旬，采取公开开、评标，地点：校资保处。
4．              开、评标结果由资保处具体人员通知投标单位。
5．              凡需对本次招标提出咨询的供应商，请在2015年11月2日前与资保处物资供应中心联系。
6．              本招标方地址：上海市龙腾路333号    邮编：201620
7．              联系人：高 丹    电话：67791017

附：     招标要求

1. 本项目基本概况
1.1 采购需求：显示设备1块采购安装。
1.2  安装地点：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松江校区。
1.3  交货期：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完成设备供货、安装、调试、验收。
2. 本项目采用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整个显示设备系统要符合“国家规范标准”所规定的等级标准，满足建筑、公共安全标准、信息技术规范，以及国家已发布实行的其他要求及规范。系统实施所涉及的标准和规范，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条例及规范：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11 

《LED显示屏通用规范》SJ/T11141－2012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503-2011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39-2013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GB50150-2006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GB 50312-2007  

《钢制电缆桥架工程设计规范》CECS31-2006  

《计算机软件质量保证计划规范》（GB/T12504）
以上所列的主要技术标准和规范，如未能达到国际或国内最新标准，中标人应在设计及选用设备、材料时，依据最新的国际、国内标准，并提供所采用标准的最新版本资料。中标人采用其它标准和规范时，应注明是采用何种标准，并应保证达到或优于以上所列的相关标准。
2.1 对投标货物的总体技术要求：
1) 投标人保证按合同交付的所有货物（包含能使本系统能够良好运行的所有选购件）必须是原厂商全新出厂的完善产品，并配有相应的随机备件和技术资料，产品质量、技术指标符合生产厂家的出厂质量标准和国家技术标准。
2) 投标人保证其提供的设备、材料、零部件及软件等在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方面均符合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
2.2 技术规格：
1) 系统须具有专业逐点校正亮度、色度功能，保证在寿命期内任意部位亮度、色度不能有可察觉的变化。
2) 除具有手动亮度调节外，系统应具有亮度自动调节功能，可保证系统根据环境亮度自动调整屏幕亮度，结合人眼观看的舒适度，在节省能源的情况下调整达到最佳的显示效果。
3. 产品技术要求
3.1 # 显示系统功能：
1) 接口功能：所有视频信号、计算机信号SDI、HDSDI等视频前端；
2) 投标方须根据设计要求完善大屏幕的钢结构支撑体系及预埋件。
3) 要求具有同步播放功能，及通常情况下大屏的现实内容同步一致（包含视频和计算机画面）。
4) 视频处理设备能够实现视频窗口显示、动态切换、缩放等功能。
5) 系统播放功能：
（1） 系统与电视系统兼容，支持各种电视制式（NTSC/PAL）。
（2） 系统与计算机系统兼容，支持各种显示模式（VGA/SVGA/XGA）。
（3） 可显示一维、二维、多维动画及特技画面。
（4） 可进行CBA篮球赛事。
6) 手动播放：
（1） 系统可以手动选择各种节目源进行播放。
（2） 系统可以实时控制显示画面进行图片、文字叠加处理等特技处理。
（3） 系统可以完成清屏、锁定画面等各种画面显示处理功能。
7) 网络控制方式：系统可以接收计算机网络的控制命令并显示相应的资料和画面。
8) 显示面积约37平方米。
3.2 供电系统的说明：
显示系统的供电部分由主配电箱及单独配电箱组成（投标单位负责）：主配电箱完成显示系统的全部电力供应，室内显示设备供电方式为三相五线380V供电方式，系统需要良好接地，接地电阻小于4欧姆，供电给LED像素灯和控制系统；单独配电箱就近安装，主要完成配套设备的供电任务，如：内照明等。
3.3  框架结构基本要求：
1) 钢结构的制作必须符合，《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中有关规定。
2) 施工应严格遵守钢结构施工规范及户外广告设施钢结构技术规范（CECS148：2003）。
3) 钢架制作完后，所用的钢材需进行上漆、防腐处理。
4) 钢架制作完后，中标单位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结构验收，合格后方可安装显示设备。
4. 培训及售后服务
投标单位根据自身情况及本项目情况编写培训方案及售后服务承诺，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述要求：
1) 卖方应对买方技术人员进行培训，保证用户的技术人员达到熟练操作程度，并能进行一般的检修和故障排除，卖方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应已包含在投标报价中；
2) 投标人应保证其所投产品的运行，产品的质量保证期为从整个系统安装调试验收合格后年二年；
3) 售后服务要求7X24小时；
4) 接到报修通知3小时到达现场；
5) 8小时不能修复，应提供备件；
6) 硬件定期维护，软件免费升级；
7) 甲方重大活动，能提供现场保障服务，要求具有相关资质人数≥2人。
格式投标人自拟。
5. 带“#”号条款为重要技术指标，若不符合应视为对招标需求较大的偏离。
6. 关键技术说明格式
请投标人对下列关键技术和系统防护措施进行说明（格式投标人自拟）：
1) 单点亮度色度校正技术；
2) 防马赛克处理技术；
3) 曲线的值域空间变换技术；
4) 低灰级亮度控制和防闪烁措施；
5) 信息交叉备份技术；
6) 全系统高可靠性技术措施。
7) 系统防雷、接地措施；
8) 屏体内部空间温湿度监测控制措施；
9) 可进行篮球赛事比分显示；

